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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前期诉讼情况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仁东控股” ）于2024年12月12日收到天津市第三

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相关文书资料，内容涉及公司原

控股子公司民盛租赁有限公司与公司之间的股东出资纠纷。 该案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实质系

由民盛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石山（同时为民盛租赁有限公司持股30%的股东）单方主导所致。 后续，

该案分别被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和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一审、二审驳回起诉。另外，王石山还以其

个人名义在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诉告民盛租赁有限公司， 要求法院认定民盛租赁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6日临时股东会作出的决议无效，仁东控股被列为该案第三人。 上述相关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披露的《关于收到法院诉讼资料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6）、《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5-004）、《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06）、《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5-015）、《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

二、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裁定民盛租赁有限公司于

2024年12月6日召开的临时股东会第一项、第二项决议（即该次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民盛租赁向

仁东控股申报债权及表决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公司股东未实缴出资相关事项的议案》）不成立，驳

回王石山的其他诉讼请求。

民盛租赁有限公司2024年12月6日临时股东会议案一、议案二主要内容如下：

1、议案一《关于民盛租赁向仁东控股申报债权及表决相关事项的议案》的主要内容：

2024年7月，民盛租赁有限公司向仁东控股管理人(预重整期间为临时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债权

金额为103,990,000.00元。 仁东控股提请本次股东会决议，民盛租赁有限公司在本议案审议通过之日

起的2日内,向管理人书面申请撤回2024年7月对仁东控股的103,990,000.00元债权的申报。

2、议案二《关于公司股东未实缴出资相关事项的议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2024年11月8日，民盛租赁有限公司向管理人补充申报22,000万元债权。 仁东控股提请本次股东

会决议， 结合民盛租赁有限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 民盛租赁有限公司在本议案审议通过之日起的2日

内,向管理人书面申请撤回2024年11月8日对仁东控股的22,000万元债权的申报。

三、对公司的影响

1、就临时股东会议案一《关于民盛租赁向仁东控股申报债权及表决相关事项的议案》，所涉民盛

租赁有限公司申报的103,990,000元债权，已由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州中院” ）

于2025年3月3日作出的（2024）粤01破380-1号《民事裁定书》确认为无异议债权。 公司根据广州中

院依法裁定批准的《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 ），已在管理人处全

额预留该笔债权对应的重整偿债资源。

鉴于此，上述审议通过的议案一《关于民盛租赁向仁东控股申报债权及表决相关事项的议案》被

法院认定不成立，不影响该笔债权依法获得清偿，不会对仁东控股《重整计划》的执行情况产生重大影

响。

2、就临时股东会议案二《关于公司股东未实缴出资相关事项的议案》，所涉民盛租赁有限公司申

报的220,000,000元债权，因涉及未决诉讼，在公司重整期间召开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上被管理人列

入暂缓确认债权。 根据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出具的（2025）津民终72号《民事裁定书》，管理人已

依法审查不予确认该笔债权，目前管理人已提请相关主体核查相关债权表。

鉴于此，上述审议通过的议案二《关于公司股东未实缴出资相关事项的议案》被法院认定不成立，

不会对仁东控股《重整计划》的执行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重整计划》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5月28日10时至2025

年5月29日10时止在京东拍卖破产强清平台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相关低效资产进行公开拍卖处置，公

司持有的民盛租赁有限公司70%股权在本次拍卖中被买受方杭州珈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拍出。 根据京

东拍卖破产强清平台公示的《竞买公告》，拍卖前公司已对民盛租赁有限公司股东之间存在的出资等

纠纷进行了风险提示，竞买人一旦出价竞拍，即表明已完全了解并接受标的物的现状和一切已知及未

知的瑕疵，仁东控股不承担任何责任。

公司与杭州珈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于2025年6月5日签署了《拍卖成交确认书》和《股权转让协

议》。 《股权转让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交割日）起生效，自生效日起，买受方杭州珈聚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作为民盛租赁有限公司70%股权的持有人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交割日后标的股权所有

权利、收益、风险及义务全部转移至买受方，公司无需就该股权承担任何责任与义务。

4、前述民盛租赁有限公司临时股东会议案一、议案二系针对仁东控股债权申报的议案，不涉及公

司日常生产经营。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诉讼案件的一审判决尚处于上诉期内，判决尚未生效，同

时《关于公司股东未实缴出资相关事项的议案》涉及的220,000,000元债权尚在核查期间内，案件后

续的进展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 管理人及公司未来将根据该案的生效判决文书、相关方对债权的核查

情况以及《重整计划》的相关规定对该等议案所涉债权依法予以处理。

5、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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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月23日

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2025年5月23日，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2024年

度以扣除公司通过回购专户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总股本37,416,133,303股为基数， 每10股派0.5元人

民币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含税；其中，B股利润分配以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第一个工作日中国人

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换港币的中间价折算成港币支付），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若在分配

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

生变化的，则按照“分配比例固定，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的原则进行相应调整，具体金额以实际派发

为准。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完成注销回购专户中持有的228,882,900股库存股。

3、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总计2,

252,839股， 目前已办理完成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业务， 公司股份总数由37,416,133,303股变更为

37,413,880,464股，公司将按照“分配比例固定，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的原则对分配总金额进行调

整。

4、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是一致的。

5、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配方案

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0股后的37,413,880,464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每10股派0.5元人民币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含税；扣税后，A股QFII、RQFII以

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45元；A股持有首发后限售股、 首发后可出借

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5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A股持有首发后可出借限

售股、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

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B股非居民企业、

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扣税后每10股派现金0.45元， 持有无限售流通股的境内个人股东的股息红

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5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

股期限补缴税款）。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

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5元；持股超过1年

的，不需补缴税款。 】

向B股股东派发的现金红利，B股股息折算汇率根据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规定， 以该次股

东大会决议日后第一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港币的中间价折算成港币支付， 即2025

年5月26日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港币的中间价（港币：人民币=1：0.9169）折合港币兑付，

每10股派0.5453港币，未来代扣B股个人股东需补缴的税款参照前述汇率折算。

公司总股本37,413,880,464股，现金分红总额1,870,694,023.20元人民币；其中，A股股本36,

720,996,337股，A股现金分红总额1,836,049,816.85元人民币，B股股本692,884,127股，B股现金

分红总额34,644,206.35元人民币。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A股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24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25日。

本次权益分派B股最后交易日为：2025年6月24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25日， 股权登记日

为：2025年6月2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6月2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A股股东；截止2025

年6月27日（最后交易日为2025年6月2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B股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6月25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B股股东的现金红利于2025年6月27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如果B股股东于2025年6月27日办理股份转托管的，其现金红利仍在原托管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处领

取。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855 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2 08*****138 北京京东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 08*****193 北京京国瑞国企改革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4 08*****719 合肥建翔投资有限公司

5 08*****440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6月17日至登记日：2025年6月24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根据《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

称“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

派息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额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 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

及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激励计划所涉及的首次授予股票期

权的行权价格由5.029元/股调整为4.979元/股， 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5.529元/股调整为

5.479元/股。 上述价格调整事宜，公司将会另行召开董事会进行审议。

七、其他事项说明

1、B股股东中如果存在不属于境内个人股东或非居民企业但所持红利被扣所得税的情况， 请于

2025年7月31日前（含当日）与公司联系，并提供相关材料以便进行甄别，确认情况属实后公司将协助

返还所扣税款，返还结果以税务机关的最终批复为准。

2、B股非居民企业股东如需获取完税证明，请于2025年7月31日前（含当日）与公司联系，并提供

税务机关要求的相关资料，以便本公司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

八、咨询方法

咨询机构：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咨询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中路12号

咨询联系人：罗文捷、张妍

咨询电话：010-64318888

传真电话：010-64366264

九、备查文件

1、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的文件；

2、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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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莫高大道33号（莫高国际酒庄）办公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6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9,842,52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856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牛济军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以现场方式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对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表 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何文天出席会议；总经理张新军，副总经理金宝山、何文天、牛育林、关玲玲、李勇，技

术总监毕志良列席情况。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9,317,327 99.5955 395,900 0.3049 129,300 0.0996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9,328,827 99.6043 462,500 0.3562 51,200 0.0395

3、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9,328,827 99.6043 376,400 0.2898 137,300 0.1059

4、议案名称：2024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9,464,927 99.7091 240,300 0.1850 137,300 0.1059

5、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9,329,327 99.6047 458,000 0.3527 55,200 0.0426

6、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9,362,127 99.6300 411,300 0.3167 69,100 0.0533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9,321,227 99.5985 465,700 0.3586 55,600 0.0429

8、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02,210 96.1674 406,500 3.3987 51,900 0.4339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9,387,827 99.6498 411,300 0.3167 43,400 0.0335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9,587,427 99.8035 208,000 0.1601 47,100 0.0364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9,607,427 99.8189 188,000 0.1447 47,100 0.0364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9,602,327 99.8150 192,300 0.1481 47,900 0.0369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114,608,51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3,273,4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11,480,210 95.9834 411,300 3.4387 69,100 0.5779

其中: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1,976,900 92.3051 95,700 4.4684 69,100 3.2265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9,503,310 96.7857 315,600 3.2143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4,753,

610

96.8465 411,300 2.6998 69,100 0.4537

7

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的议案

14,712,

710

96.5780 465,700 3.0569 55,600 0.3651

8

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11,502,

210

96.1674 406,500 3.3987 51,900 0.4339

9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14,779,

310

97.0152 411,300 2.6998 43,400 0.2850

1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14,978,

910

98.3254 208,000 1.3653 47,100 0.309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6、7、8、9、10项议案为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议案，中小投资者统计已剔除董监高。

第8项《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本公司52,192,036股股份）、甘肃黄羊河农工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42,729,215股股

份）、甘肃省农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19,687,266股股份）、甘肃兴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持有本公司3,273,400股股份），合计持有本公司117,881,917股，并以117,881,917股回避表决。 本

项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1/2�以上通过。

第10项《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范文泽、张昕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

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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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5年6月16日、2025年6月17日、

2025年6月18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公司控股股东甘肃省农

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甘肃农垦集团” ）及实际控制人甘肃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甘肃省国资委”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5年6月16日、2025年6月17日、2025年6月18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

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经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 2024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2,825.80万元，扣除与主营

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31,220.37万元，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5,207.53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100.20万元；2025

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152.18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01.32万元，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009.16万元。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

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2、经公司向控股股东甘肃农垦集团及实际控制人甘肃省国资委问询得知，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

东甘肃农垦集团及实际控制人甘肃省国资委不存在对公司股票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

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3、经自查，公司未发现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及市场传闻。

4、经公司核实，本次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相关风险提示

1、公司股票于2025年6月16日、2025年6月17日、2025年6月1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

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涉及的披露事项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

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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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微创电生理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天雄路588弄23号楼3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5

普通股股东人数 8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71,096,32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71,096,32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8.855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8.855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上海微创电

生理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董事长顾哲毅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财务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朱郁女士出席会议；公司商业发展与项目管理副总经理沈刘娉

女士、公司供应链副总经理陈艳女士、公司冷冻业务营销副总经理陈利女士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70,844,814 99.9322 243,215 0.0655 8,300 0.0023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70,843,658 99.9319 243,215 0.0655 9,456 0.0026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70,843,658 99.9319 243,215 0.0655 9,456 0.0026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70,844,814 99.9322 243,215 0.0655 8,300 0.0023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70,840,814 99.9311 243,215 0.0655 12,300 0.0034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70,654,416 99.8809 431,913 0.1163 10,000 0.0028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01,729,944 99.8744 244,215 0.1209 9,456 0.0047

8、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4年度薪酬奖金及2025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70,705,791 99.8947 378,105 0.1018 12,433 0.0035

9、议案名称：关于监事2024年度薪酬奖金及2025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70,706,591 99.8949 381,738 0.1028 8,000 0.0023

10、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70,844,114 99.9320 244,215 0.0658 8,000 0.0022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318,368,3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44,159,32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8,126,773 94.8426 431,913 5.0405 10,000 0.1169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142,135 62.7386 74,416 32.8473 10,000 4.4141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7,984,638 95.7145 357,497 4.2855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20,108,

657

97.8496 431,913 2.1017 10,000 0.0487

7

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20,296,899 98.7656 244,215 1.1883 9,456 0.0461

8

关于董事2024年度薪酬

奖金及2025年薪酬方案

的议案

20,160,

032

98.0996 378,105 1.8398 12,433 0.0606

9

关于监事2024年度薪酬

奖金及2025年薪酬方案

的议案

20,160,

832

98.1035 381,738 1.8575 8,000 0.0390

10

关于为公司及其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购

买责任险的议案

20,298,355 98.7727 244,215 1.1883 8,000 0.039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

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6、议案7、议案8、议案9、议案10；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7

微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上海生晖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已回避表决

4、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世辉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大千律师、王依然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

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微创电生理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002775� � � � � � � � �证券简称：文科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0

债券代码：128127� � � � � � � � �债券简称：文科转债

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以邮件的形

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6月18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的董事9人，实际出席的董事9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向下修正文科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关于不向下修正文科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002775� � � � � � � � �证券简称：文科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1

债券代码：128127� � � � � � � � �债券简称：文科转债

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不向下修正文科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自2025年5月22日至2025年6月18日，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

票已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90%的情形，已触发“文科转债” 转股价格的向下修

正条款。

2.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文科转债” 转股

价格。 下一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款的期间从2025年6月19日重新起算，若再次触发“文科转债”转股价

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文科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权

利。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规定，公司于

2025年6月18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向下修正文科转债转股价格的

议案》。 具体情况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069号” 文核准，公司于2020年8月20日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9,500,000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00元，发行总额95,000.00万元。 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深证上〔2020〕815号” 文同意，公司95,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自

2020年9月11日起在深交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文科转债” ，债券代码为“128127” 。

公司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为5.76元/股。 公司2020年10月实施了2020年半年度权

益分派，“文科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5.76元/股调整为5.37元/股；公司2021年5月实施了2020年年度权

益分派，“文科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5.37元/股调整为4.88元/股；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于2023年3月13

日上市，“文科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4.88元/股调整为4.56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20

日、2021年5月8日、2023年3月10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文科

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6、2021-027、2023-016）。

2024年10月8日，公司董事会决定将“文科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为4.46元/股，修正后的转股

价格自2024年10月9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9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关于向下修正文科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4）。

2024年12月31日，公司办理完成了9,435,304股回购股份的注销事宜，“文科转债” 的转股价格

由4.46元/股调整为4.42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2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关于调整文科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2）。

二、关于暂不向下修正转股价格的说明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的规定如下：“在本次发行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 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

当期转股价格的90%时， 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

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的交易均价之间的较高者，同时，修正

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3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

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转股价

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

自2025年5月22日至2025年6月18日， 公司股票已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4.42

元/股的90%，即3.98元/股的情形，已触发“文科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

公司董事会综合考虑公司的基本情况、股价走势、市场环境等因素，以及对公司长期稳健发展与内

在价值的信心，为维护全体投资者利益，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文科转债” 转股价格，下一

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款的期间从2025年6月19日重新起算，若再次触发“文科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

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文科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权利。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000876�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新希望 公告编号：2025-55

债券代码：127015，127049� � � � � � � �债券简称：希望转债，希望转2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6月18日（星期三）下午14: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18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通过互

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18日9:15-15:00。

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锦江区新希望中鼎国际1号楼A座2楼会议室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兼总裁陶玉岭先生

公司董事长刘畅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主持本次股东大会，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经半数以上

董事推举，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兼总裁陶玉岭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34人， 代表股份2,762,810,44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043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2,458,844,1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327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25人， 代表股份303,966,26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16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28人，代表股份300,861,0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475％。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6人， 代表股份7,3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22人，代表股份300,853,7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47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7,505,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80％；反对4,855,60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7％；弃权44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555,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367％；反对4,855,

6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39％；弃权44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94％。

（二）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7,476,4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69％；反对4,882,7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7％；弃权45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527,1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271％；反对4,882,

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29％；弃权45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0％。

（三）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2,757,669,7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39％；反对4,685,30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96％；弃权45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720,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913％；反对4,685,

3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73％；弃权45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4％。

（四）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7,917,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29％；反对4,649,85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83％；弃权24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967,8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736％；反对4,649,

8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55％；弃权24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9％。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财务报

告审计单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818,2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31％；反对5,479,50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3％；弃权51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4,868,8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83％；反对5,479,

5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13％；弃权51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04％。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属公司提供原料采购货款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9,814,01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96％； 反对12,692,52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94％；弃权30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7,864,6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6803％；反对12,692,

5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187％；弃权30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2025年度融资担保额度进行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9,880,51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20％； 反对12,596,92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59％；弃权33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7,931,1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024％；反对12,596,

9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870％；弃权33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八） 审议通过了 “关于签订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暨对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计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9,030,1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737％；反对4,597,25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24％；弃权34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917,6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69％；反对4,597,

2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80％；弃权34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1％。

本议案关联股东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新希望－德邦证券－23希望E1担

保及信托财产专户、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望投资有限公司、成都好吃街餐饮娱乐有限公司、李巍、刘

畅、刘永好、张明贵回避表决。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7,540,6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93％；反对4,775,90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9％；弃权49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591,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84％；反对4,775,

9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74％；弃权49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2％。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1,123,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70％；反对4,489,95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5％； 弃权7,197,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

76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174,1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155％；反对4,489,

9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24％；弃权7,197,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76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2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徐婧婕、刘志广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

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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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张品光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张品章先生、高级管理人员陈天富先生保证

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长张品光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42,674,341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11.5023%，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5年7月10日至2025年10月9日）

以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5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4043%。

2、持股5%以上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张品章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5,162,222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1.3914%，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5�年7月10日至2025年10月9日）

以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8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2156%。

3、高级管理人员陈天富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997,564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5384%，计划在

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5年7月10日至2025年10月9日）以集中竞价方式或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539%。

以上计算公司总股本比例时已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3,113,500股。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张品

光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张品章先生、高级管理人员陈天富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现将有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拟减持股东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拟减持股东的基本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剔除回购账户股份）的

比例

张品光 42,674,341 11.5023%

张品章 5,162,222 1.3914%

陈天富 1,997,564 0.5384%

合计 49,834,127 13.4322%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非公开发行股份、股权激励及因权益分派送转的

股份。

3、减持数量、方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剔除回购账户股

份）的比例

减持方式

张品光 1,500,000 0.4043%

集中竞价方式、 大宗交易

方式

张品章 800,000 0.2156%

陈天富 200,000 0.0539%

合计 2,500,000 0.6738%

4、减持期间：自本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进行。

5、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市场价格确定

6、上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减持本公司股份的情形。

三、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股东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承诺一致，张品光先生、张品章先生、陈天富先生

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

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拟减持股东将根据市场环境、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

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的不确定性。

3、本次拟减持股东均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股东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8日

信息披露

2025/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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